
·标准规范交流园地·

对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的四点意见(下)

姜文源 　陈礼华 　陈 　硕

4 　条文表述不够严谨

规范、标准要求严谨 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“喷规”

的前后条文 ,条文的不同段落、条文和条文说明之间

都有一些不相一致、不够周密的地方。尽管这不算

什么大的问题 ,但终究也是白璧之瑕 ,能予以避免当

予避免。这里有的属于标准问题 ,有的属于表述问

题 ,有的属于应予明确的问题而未作交待 ,现按条文

顺序叙述如下 :

(1)“喷规”51014 条明确 :“干式系统的作用面

积应按本规范 51011 规定值的 113 倍确定 ,”但“喷

规”规定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 ,属于民用建筑和工业

厂房的在 51011 条规定 ,属于仓库的在 51015 条规

定 ,因此当仓库采用干式系统时 ,其作用面积是否按

规范 51015 规定值乘以 113 倍“喷规”未予明确。

(2)“喷规”61113 条“不作吊顶的场所 ,当配水

支管布置在梁下时 ,应采用直立型喷头。”问题在于

不作吊顶的场所 ,无梁时或梁为异型和楼板组合在

一起时 ;或管道穿梁而过时 ;或管道在板上敷设时 ,

应采用什么型式的喷头 ,答案还是直立型喷头。对

于设置直立型喷头 ,不作吊顶的场所是必要条件 ,而

配水支管布置在梁下是非必要条件 ,只规定配水支

管一种敷设方式反而会造成许多误解 ,因此该条文

宜改为 :“不作吊顶的场所应采用直立型喷头。”

(3)“喷规”61211 条规定 :“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应设报警阀组。”喷淋系统应设报警阀组是毫无疑问

的 ,问题是不论系统大小、不论建筑标准高低 ,笼而

统之作出统一规定是否合适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要

比发达国家差 ,规范的标准一般也应比发达国家低 ,

至少是持平 ,但有些条文的标准我们是高于发达国

家的。“喷规”61211 条即是一例。国外 20 个喷头

以下的系统可不设报警阀组 ,以有利于小系统的推

广 ,同时相应可减少工程造价 ,美国规范 417111111

条规定 :“喷头数大于 20 只的系统均应设局部水流

报警器 。”即意味着当喷头数小于及等于 20 只时的

系统可不设局部水流报警器。标准尺度掌握偏高 ,

是不利于系统的推广的。规范条文的撰写 ,该宽则

宽 ,该严则严 ,该严的从宽 ,该宽的从严 ,都属于失之

严谨。
(4)规范有的要求 ,有时需几条配合才能真正贯

彻意图 ,达到目的。如“喷规”61214 条规定 :“每个

报警阀组供水的最高与最低位置喷头 ,其高程差不

宜大于 50 m。”按条文说明的解释“目的是为了控制

高、低位置喷头间的工作压力 ,防止其压差过大。”对

于 50 m 左右的建筑 ,61214 条可达到其目的。但当

建筑高度远远超过 50 m 时 ,如 100 m 的高层建筑 ,

可分设两个报警阀组 ,每个报警阀组的最高最低位

置的喷头都控制在 50 m 以内 ,但第一组报警阀组最

高位置的喷头和第二组报警阀组最低位置的喷头 ,

其高差为 100 m ,远远超过 50 m。因此为了防止压

差过大 ,还应有配套技术措施 ,即“喷规”81015 条规

定 ,对各配水管入口的压力规定均不宜大于 0140

MPa。但遗憾的是 81015 条只对轻危险级、中危险

级作出规定 ,而未对严重危险级和仓库危险级作出

规定 ,同时规范用词用的是“宜”,不如“应”那么严

格。建议 81015 条此处改为“各配水管入口的压力

均不应大于 0140 MPa”为妥。

(5)“喷规”61215 条规定 :“并联设置雨淋阀组

的雨淋系统 ,其雨淋阀控制腔的入口应设止回阀。”

是指并联设置雨淋阀 ,火灾时其中一部分雨淋阀开

启 ,开阀供水时 ,开启的雨淋阀入口水压会发生波

动 ,有可能导致其他雨淋阀控制腔的水压同步下降 ,

从而造成其他雨淋阀误动作 ,因此强调雨淋阀控制

腔的入口要求设置止回阀 ,使控制腔内的水不会倒

流 ,也不受雨淋阀入口水压的变化。问题在于雨淋

阀产品 ,在控制腔入口处均设止回阀 ,规范无须作出

规定 ,也不需要在工程设计图上作出交待。问题还

在于只有条文 ,条文说明缺少雨淋阀剖面原理图是

很难将条文理解清楚的。
(6)“喷规”61412 条规定 :“应采用压力开关控

制稳压泵。”对于压力开关在“喷规”中未予明确 ,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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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开关究竟是报警阀组中的组件 ,还是报警阀组之

外的有独立启停功能的系统组件。按前者 ,因为报

警阀组由报警阀、控制阀、延迟器、水力警铃、压力开

关和其他配套阀门、管道、仪表所组成 ;按后者因为

“喷规”41219 条 1 款中压力开关是和报警阀组并列

的组件。如为前者压力开关应为双触点 ,一用于反

馈信号 ,一用于控制消防泵启动 ;如为后者则压力开

关可用于稳压泵的启停 ,61412 条的主要问题在于

对于压力开关未予界定。

不具体以致难操作的例子还有“喷规”51018

条 ,条文规定转换时间按 4 L/ s 流量计算 ,不应大于

3 min。但泡沫的注入点位置不明确 ,应在管网始

端、中间端 ,还是在终端。虽说是小事一桩 ,但真遇

到工程了也是个实际问题 ,应予以明确为好。

(7)“喷规”71112 条对喷头的间距作了规定 ,但

表 71112 不足的是喷头与端墙的最大距离未作相应

调整。

喷头与端墙的最大距离 ,当正方形布置时应为

正方形边长的一半 ,当按矩形布置时 ,由于有长边和

短边的区别 ,长边方向的喷头与端墙的最大距离应为

长边边长的一半 ,短边方向的喷头与端墙的最大距离

应为短边边长的一半。按此原则布置喷头 ,平面无空

白点 ,都可在喷头的保护范围内。如按目前“喷规”的

规定则在具体工程中会出现喷头布置数量过多的不

合理情况。如某工程房间净空尺寸为 410 m ×

317 m ,面积为 1418 m2 ,按原“喷规”可布置 2 个喷

头 ,而按现“喷规”要完全符合“喷规”条文 ,需布置 4

个喷头 ,作用面积按“喷规”51011 条规定为 160 m2

为 11 个房间 ,共设喷头 44 个 ,设计流量为 44 ×

1133 = 58152 L/ s ,比原来的 29126 L/ s 整整大了一

倍 ,从直感上明显偏大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

没有针对矩形布置和平行四边形布置规定喷头在此

布置形式时与端墙的最大距离值。

(8)“喷规”81011 条规定 :“配水管道的工作压

力不应大于 1120 MPa。”1120 MPa 的规定不尽合

理 ,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120 MPa ,这是由产

品所要求的 ,而配水管道 ,包括配水干管、配水管和

配水支管可以允许有更高的工作压力 ,管材和接口

方式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作压力选用 ,在技术上是完

全做得到的 ,再加上管道和配件、附件的工作压力等

级只有 016 MPa ,110 MPa ,116 MPa ,215 MPa 和

410 MPa ,而没有 1120 MPa 的这一级。“喷规”

81011 条规定的后果是当高层建筑超过一定高度

(水箱最高水位与报警阀组高差不得超过 120 m) 报

警阀组必须上楼 ,不能集中在底层 ,这给管理带来不

便。同时市场上工作压力为 1160 MPa 或 215 MPa

的报警阀从此无用武之地。81011 条以修改为宜 ,

如改为 :“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1120 MPa。”

(9)“喷规”81014 条规定 :“系统中直径等于或

大于 100 mm 的管道 ,应分段采用法兰或沟槽式连

接件 (卡箍)连接。”该条文紧接着的规定不再涉及沟

槽式连接件 (卡箍)连接。条文是这样表述的 :“水平

管道上法兰间的管道长度不宜大于 20 m ;立管上法

兰间的距离 ,不应跨越 3 个及以上楼层。净空高度

大于 8 m 的场所内 ,立管上应有法兰。”由此而带来

的疑问是 : ①水平管、立管法兰间的距离都作了明确

规定 ,沟槽式连接件 (卡箍) 的接口间的距离有没有

规定 ? ②采用沟槽式连接时是否也要在一定距离采

用法兰连接方式 ? ③采用丝扣或焊接连接时 ,是否

能用法兰 ,还是法兰或沟槽式连接件均可 ?

之所以产生疑问 ,是条文的表述不当所造成的。

管道的连接方式在“喷规”81013 条已有规定 ,有沟

槽式、丝扣、法兰和焊接 (焊接只限于报警阀前管

道) 。实际情况是法兰和沟槽式连接都便于拆卸维

修。而丝扣连接和焊接连接都不便于拆卸维修。因

此 81014 条的表述 ,宜改为 :“系统中直径等于或大

于 100 mm 的管道 ,应分段采用法兰或沟槽式连接

件 (卡箍) 连接。法兰间或沟槽式连接间的管道长

度 ,水平管不宜大于 20 m ;立管不应跨越 3 个及以

上楼层。净空高度大于 8 m 的场所内 ,立管上应有

法兰或沟槽式连接件 (卡箍) 。

(10)“喷规”81015 条规定 :“管道的直径应经水

力计算确定。”81017 条对轻危险级中危险级场所中

配水支管、配水管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,以表 81017 的

形式作了规定。81017 条文的实质是根据标准喷头

数确定配水支管和配水管的管径。这就带来一个问

题 :即管道的直径究竟按水力计算确定 ,还是按喷头

数确定 , 如两者的结果有出入时 , 依哪个为准 ?

81015 条说明 :只有经过水力计算确定的管径 ,才能

做到既合理、又经济。而 81017 条则明确管径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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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算 ,只要套用表格。两条条文明显存在矛盾 ,美国

规范 6 - 511 条规定 :“管径表提供的管径不得用于

水力计算系统”。

(11)“喷规”81017 条规定了 :“轻危险级、中危

险级场所中配水支管、配水管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,不

应超过表 81017 的规定”。按照表 81017 不同公称

管径控制的标准喷头数 ,乘以每个喷头的流量值 (按

“喷规”91111 条计算公式计算) 。得出总流量值 ,再

计算在相应管径下的流速值 ,结果见表 2。
表 2 　配水支管及配水管流速计算

公称

管径

/ mm

轻危险级 中危险级

控制的标准

喷头数/ 只

流量

/ L/ s

流速

/ m/ s

控制的标准

喷头数/ 只

流量

/ L/ s

流速

/ m/ s

25 1 1138 2150 1 1133 2150

32 3 3199 3196 3 3199 3196

40 5 6165 5104 4 5132 4103

50 10 13133 6104 8 10164 4182

65 18 23194 6160 12 15196 4139

80 48 63184 12154 32 42156 8136

100 64 85112 9165

　　从表 2 可以看出 ,当标准喷头数达到一定数量

时 ,流速超过 5 m/ s ,有的甚至大于 10 m/ s ,这就违

反了“喷规”91211 条 :“⋯⋯,必要时可超过 5 m/ s ,

但不应大于 10 m/ s”的规定。表 81017 的依据来自

美国规范 ,但两国的情况不同 ,美国管网形式为网状

或环状 ,而我国则为枝状管网 ,两者管径相同而流速

不同。

(12)“喷规”91315 条规定 :“垂直安装的减压阀

水流方向宜向下。”这条条文的不足 ,在于减压阀并

不存在对水流方向有要求。国家建筑标准设计《常

用小型仪表及特种阀门选用安装》01SS105 减压阀

组分区消防供水图示就表明这一特征。问题不出在

减压阀上 ,而是在过滤器上 ,目前国内为减压阀配套

使用的过滤器大多为 Y 型过滤器。这种过滤器当

垂直安装时 ,水流只能自上而下 ,而不能自下而上 ,

当采用其他型式的过滤器时 ,水流方向不受限制 ,而

(CECS109 : 2000) 51119 条已明确 :“过滤器型式应

根据水流方向选用。”

再回到“喷规”91315 条 ,条文的表达应为 :“减

压阀设置 Y型过滤器时 , Y型过滤器宜水平设置或

水流方向自上而下 ,其他型式过滤器不受限制。”

(13)“喷规”101111 条规定 :“系统用水应无污

染、无腐蚀、无悬浮物。”这条条文的优点在于首次对

消防用水的水质 ,在规范中作出规定。缺点在于要

求过高 ,不能深究。我国《城市杂用水水质》标准 ,可

用于消防 ,其中检测指标有粪大肠菌群 ,有粪大肠菌

群数说明水质被生活污水污染 ,但仍可用于城市杂

用水、景观环境用水 ,包括用于消防。即使消防用水

采用城市水厂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的自来水 ,在输

送和贮存过程中 ,也存在管道、水池和水箱的二次污

染 ,只要污染不十分严重 ,只要污染后的水不影响灭

火就可 ,无污染的要求显然是偏高了。

腐蚀也一样 ,只要水中含有溶解氧和氯消毒后

的余氯量 ,都会对金属产生腐蚀。管道、池体、箱体

只要采用金属材料就存在腐蚀现象 ,喷淋系统的管

道按“喷规”81012 条规定 ,配水管道采用内外壁热

镀锌钢管 ,报警阀入口前可采用内壁不防腐的钢管 ,

均会产生氧腐蚀、氯腐蚀和其他腐蚀 ,因此无腐蚀的

要求也是难以做到的。

如果维持条文原意 ,条文的表述可按条文说明

关于悬浮物的写法 :“要求系统的用水中不能含有可

堵塞管道的纤维物或其他悬浮物。”污染和腐蚀也可

与此类同 ,即要求系统的用水不影响灭火的污染 (如

油污染) ,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腐蚀。

(14)“喷规”101114 条规定了报警阀组前设环

状供水管道的要求 ,这与原“喷规”相比 ,无疑是个进

步。条文说明对此有一个解释 ,指出“由于该系统

(指自动喷水灭火系统)的灭火成功率与供水的可靠

性密切相关 ,因此要求供水的可靠性不低于消火栓

系统。”出于上述考虑 ,对于设置两个及以上报警阀

组的系统 ,按室内消火栓供水管道的设置标准 ,提出

“报警阀组前宜设环状供水管道。”的规定。以上一

段话 ,说明“喷规”101114 条的指导思想是 :“要求供

水的可靠性不低于消火栓系统。”技术措施是 :“设置

两个及以上报警阀组的系统 ,报警阀组前设环状供

水管道。”报警阀组后没有要求 ,单个报警阀组的系

统也没有要求 ,需知这样的系统阀后有 800 只喷头

(湿式、预作用系统) 或 500 只喷头 (干式系统) 。而

消火栓系统除了从环状管网接至消火栓那段为枝状

管段外 ,其他一般均要求为环状管网 ,高层建筑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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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 ,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即使在报警阀组前设了

环状管网 ,但报警阀后至喷头 ,包括配水干管、配水

管、配水支管和短立管均为枝状管网 ,其供水可靠性

远远低于消火栓系统。而目前要求报警阀组后设环

状管网还不完全具备条件。当阀后为枝状仅在阀前

设环状管网 ,而这段环状管网又往往在水泵房范围

内 ,管道总长度在整个管网系统中所占份额很少 ,因

此条文说明中的“要求供水的可靠性不低于消火栓

系统”的提法从管道系统这个角度来看是言过其实

的。

(15)“喷规”101211 条规定 :“系统应设独立的

供水泵。”此处的系统按条文说明的解释是自动喷水

灭火系统 ,即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和消火栓给水系

统、水喷雾灭火系统共用消防泵 ,更不和生活、生产

给水系统共用给水泵。问题在于“建规”和“高规”都

允许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共用消防泵 ,

只强调共用时 ,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

管道应在报警阀前分开。

再进一步探讨 ,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包括湿式系

统、干式系统、预作用系统、雨淋系统和水幕系统 ,这

些系统有时串联 ,有时并联 ,串联时共用消防泵是不

可避免的 ,并联时能否共用 ? 还是一个系统一组泵 ?

不明确。

附录 1

“喷规”规范用词用“宜”或“不宜”的有 9 条 ,如 :

412110 防火分隔水幕不宜用于尺寸超过 15 m

(宽) ×8 m (高)的开口 (舞台口除外) 。

61217 连接报警阀进出口的控制阀 ,宜采用信

号阀。

61218 与报警阀连接的管道 ,其管径应为 20

mm ,总长不宜大于 20 m。

71115 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商场、仓库中的通道上

方宜设有喷头。

71116 货架内喷头宜与顶板下喷头交错布置。

711114 直立式边墙型喷头 ,其溅水盘与顶板的

距离不应小于 100 mm ,且不宜大于 150 mm。

81019 干式系统的配水管道充水时间 ,不宜大

于 1 min ;预作用系统与雨淋系统的配水管道充水时

间 ,不宜大于 2 min。

101212 按二级负荷供电的建筑 ,宜采用柴油机

泵作备用泵。

101411 每个水泵接合器的流量宜按 10～15 L/

s 计算。

附录 2

“喷规”规范用词用“可”的有 4 条。如 :

61113 顶板为水平面的轻危险级、中危险级 Ⅰ

级居室和办公室 ,可采用边墙型喷头 ;

81013 报警阀前采用内壁不防腐钢管时 ,可焊

接连接。

101111 可由市政或企业的生产、消防给水管道

供给 ,也可由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供给 ,并应确保持

续喷水时间内的用水量。

101013 雨淋阀的自动控制方式 ,可采用电动、

液 (水)动或气动。

(续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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